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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说明 

福建省住房公积金网上办事大厅是为缴存单位提供一种网上办理业务渠道，可以让单位

用户更方便的办理业务，让缴存职工更方便的查询个人账户信息；业务的真实有效性和到各

住房公积金中心服务大厅及委托承办银行网点相同。 

本操作说明为“单位年度基数调整”专题操作说明，提供更加详细的操作指南，保证缴存

单位经办人员顺利完成一年一度的年度基数调整的工作。 

网上办事大厅可正常操作的浏览器为：IE 10.0 以上版本，请用户选择系统兼容的浏览器

进行相关操作，谢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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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

1.1. 操作指南 

1.1.1. 网上办事大厅使用准备工作 

首先进入“福建省住房公积金网上办事大厅”页面，如下： 

1.1.2. 缴存单位用户登录 

业务描述 

缴存单位用户登录，由单位经办人员发起，登录网上办事大厅。 

操作步骤 

缴存单位经办人录入“单位公积金账号、经办人二代身份证号码、经办人姓名，验证码，

经办人手机号码”点击【免费获取验证码】按钮，然后输入接收到的“动态校验码”点击【立

即登录】按钮，即可，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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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成功后，页面展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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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业务描述

通过网上办事大厅“年度基数调整”功能，缴存单位可以办理单位职工的公积金跟住房补

贴的年度基数调整受理申请、调整进度跟踪、调整结果查询及导出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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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业务规则

(一) 同一缴存单位,一年内只能进行一次单位年度基数调整申请。

(二) 关于年度基数调整相关规定

（1）允许单位年度基数调整受理申请的时间

以各地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官方公告为准。例如：每年的 7-9 月，缴存单位应在 7-9 月内

完成单位基数调整受理，否则系统将关闭受理申请操作。 

（2）受理时单位缴至年月控制

以各地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官方公告为准。例如：要求单位缴至年月为 6 月，则要求缴存单

位的缴至年月必须大等于 6 月，方可在允许受理的时间段内申请单位年度基数调整。 

（3）启用时单位缴至年月控制

以各地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官方公告为准。例如：设置为 6 月，则要求缴存单位的缴至年月必

须大等于 6 月，方可对申报的单位年度基数调整进行启用。

（4）缴存基数及月会缴额限高保低政策要求

各地住房公积金中心“限高保低”要求以“各地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官方公告为准”。系统根

据各地中心政策要求，分别设置“个人缴存（工资）基数上下限”和“月缴存上下限”。特别

说明：住房补贴缴交不设限制。 

其他相关说明：a.单位年度基数调整方式默认为以“个人缴存（工资）基数”为准进行计

算，即根据“现个人缴存基数”自动计算出“现月缴存额”；b.当公积金的“现个人缴存基

数”输入超出参数范围时，系统进行控制并且有相应提示信息展示，超上下限数据需进行修

改；C.住房补贴没有限高保低限制要求。 

(三) 年度基数调整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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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月缴额计算口径

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总额=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单位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职工

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职工缴存（工资）基数*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计算结果进行四舍

五入到元；单位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职工缴存（工资）基数*单位公积金缴存比例，计算结

果进行四舍五入到元。 

(五) 若新开户单位未进行过汇缴，则不允许进行单位年度基数调整。 

新开户单位如遇个别需调整的情况，可通过柜台受理个人基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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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操作步骤

4.1. 年度基数调整总流程 

菜单路径：点击“申报业务单位年度基数调整”进入基数调整申请界面 

初进入页面时，系统温馨提示：当前缴至年月以及年度基数调整的进度条展示等（年度基

数调整进度条中展示的年度值根据“年度基数调整有效月份”参数起始月份进行计算）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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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点：若当前缴至年月不符合要求，页面有相应提示，单位需汇缴至规定年月后方可进行年度基数

调整申请。 

系统默认终止时间为当前时间，开始时间往后推一年，可自定义选择开始时间，终止时间

后点击“查询”按钮，系统展示该时间段内的所有调整记录（年度基数调整记录列表默认展

示记录数 10条每页）。如图： 

 

4.2. 步骤一：申请保存（支持两种方式） 

年度基数申请保存有两种申请方式：方式一逐笔申请；方式二批量申请。若缴存单位进

行少量人员调整建议用逐笔申请方式，若缴存单位调整人员较多建议用批量申请方式。 

4.2.1. 申请方式一：逐笔申请 

进入“年度基数调整”菜单后，点击【申请】按钮，进入年度基数调整申请操作页面，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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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公积金调整申请： 

 

 住房补贴调整申请： 

在【单位账号】栏位下拉选择账号，切换住房补贴/公积金账户（详见页面上红字提示部

分）： 

 

注：单位补贴调整操作跟公积金一致，以下以公积金调整为例说明。 

点击【查询】，筛选出单位下所有的个人账户状态为正常的职工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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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工信息列表中，勾选需要修改的职工信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职工的“现个人实际工

资”、“现个人缴存基数”（设置完“现个人缴存基数”后系统自动计算返显出“现月缴存

额”）等信息，并自动保存,如下图： 

 【重点注意事项】 

1、“现月缴存额”是系统根据输入的“现个人缴存基数”自动计算返显的，无需手输。 

2、因各中心有限高保低政策，单位用户进行公积金调整时请根据所属中心的要求输入“现

个人缴存基数”。 

3、“现个人缴存基数”、“现个人实际工资”为必填项。 

确认修改完职工的基数后，点击“保存”按钮，回到主页面，查询结果中展示审核状态为

“已保存”的数据，勾选该笔流水，点击“上传材料”，选选择相应的影像材料，进行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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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后回到查询页面，勾选后点击“提交”。如单位有住补账号，系统会进行提示：贵单

位存在关联的住房补贴账户，如需调整请到申请页面调整后再进行提交。是否继续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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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申请方式二：批量申请 

进入【申请】页面，点击【全部导出】，即导出单位所有正常在缴的职工信息，如图：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导出后的单位职工信息并保存，如图： 

【重点注意事项】 

1.文档中只要保存有调整的数据即可，无需调整的数据必须删除，否则上传不成功。

2.“现月缴存额”是根据“现个人缴存基数”由系统自动计算的，因此无需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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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个人缴存基数”、“现个人实际工资”为必填项。 

因各中心有限高保低政策，单位用户进行公积金调整时请根据所属中心的要求输入“现个

人缴存基数”, 否则批量上传不成功。 

保存好批量文件后，返回至网厅的受理操作页面，点击“批量导入”按钮： 

【选文件】【上传】，即可完成职工基数调整信息上传。回到【年度基数调整页面】核

对数据后点击“保存”。 

文件导入成功结果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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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传的数据有误，系统反馈错误提示，且可通过下载错误报告查看详情： 

批量上传调基数据完成后，回到主页面，上传影像材料再提交即可。 

【温馨提示】 

1、若缴存单位的补贴账户跟公积金账户无关联，需登陆住房补贴账号进行基数调整申请。 

2、若缴存单位的补贴账户跟公积金账户有关联关系，保存完公积金/住房补贴调整申请信

息后，可以点击【申请】，再次进入年度基数调整操作页面，在“单位账号”文本框中下拉选

择账号，切换住房补贴/公积金账户，继续调整保存，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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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完公积金账户跟住房补贴账户的调整记录后，列表页面有 2条审核状态为“已保存”

的数据，如图： 

4.3. 步骤二：提交受理 

只有“已保存”状态的数据允许提交。选择审核状态为“已保存”的数据点击【提交】,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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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后，即完成单位年度基数调整申请。提交后，可在当前页面点击【查询】按钮，页面

显示查询结果。 

【温馨提示】 

1、若缴存单位的补贴账户跟公积金账户无关联，需登陆住房补贴账号进行提交。 

2、若缴存单位的补贴账户跟公积金账户有关联关系，可同时勾选 2条审核状态为“已保

存”的数据点击提交，页面会弹出确认提示：如图： 

同时提交住房补贴跟公积金调整记录后，2条记录的审核状态同时变化，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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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意事项：缴存单位 1 年只能调整 1次年度基数，请确认信息无误后再进行提交操作。 

4、提交成功后可通过网厅查看年度基数调整流程进度，如图： 

5、只有当审核状态为“审核通过”时，方可启用，开启新一年度新基数的汇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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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步骤三：中心审核、中心或银行启用 

当提交受理完成后，待公积金中心审核通过、中心 或 银 行 确认启用后方可启用新的基数进行汇缴。

4.5. 步骤四：成功启用结果查询 

4.5.1. 年度基数调整结果清册导出 

只有状态为“已启用”的数据允许导出，可导出已启用的结果文件。勾选状态为“已启用” 

的数据，具体如下： 

导出后数据查看： 

4.5.2. 基数调整变更汇总导出 

只有状态为“已启用”的数据允许打印。勾选状态为“已启用”的数据，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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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基数调整变更汇总打印】，进入预览模式：允许打印或导出。 

 

4.6. 特殊场景一：申请修改 

允许修改的前提条件：只有“已保存”状态的数据允许修改。 

勾选审核状态为“已保存”的数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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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申请】，进入年度基数调整操作页面： 

 

点击【查询】，页面显示单位下所有的个人账户状态为正常的职工信息（包含之前已保存

的数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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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数据修改（新增或者修改之前已保存的数据），如图： 

 

 【重点注意事项】 

1、“现月缴存额”会根据输入的“现个人缴存基数”自动计算返显并暂存，无需手输。 

2、因各中心有限高保低政策，单位用户进行公积金调整时请根据所属中心的要求输入“现

个人缴存基数”。 

3、“现个人缴存基数”、“现个人实际工资”为必填项。 

确认修改完职工的基数后，点击“保存”按钮，回到主页面，查询结果中展示审核状态为

“已保存”的数据，勾选该笔流水，点击“上传材料”完成后即可提交完成受理 

4.7. 特殊场景二：申请撤回 

只有审核状态为“已受理”的数据允许撤回。选择审核状态为：“已受理”的数据，点击

【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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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成功后，状态变为“已保存”，如图： 

 

撤回成功后，单位可根据实际需要修改数据,完成后进行提交。 

4.8. 特殊场景三：申请作废 

状态为“已保存”、“已受理”的数据允许作废。勾选需要作废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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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作废】，弹出提示：交易成功！审核状态变为：作废！ 

 

作废成功后，原受理数据将被清理，单位可重新进行受理。 

4.9. 特殊场景四：年度基数调整明细导出 

用户可导出已申请保存状态后的任何环节的年度基数调整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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